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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背景和必要性
2019年我市制定颁布了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，《规范》实施以来，对我市业主大会的成立、运行起到了一定的指导规范作用。随着2020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颁布、2023年《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》修改、2025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福州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》修改，目前《规范》中有几处规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存在不一致之处。
同时，结合我市新时代“堡垒工程”，我局积极推进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工作，并致力于的业主大会成立后的规范运行的监管。针对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以及群众对《规范》提出的意见，亟需对《规范》进行修改。
我局坚持问题导向，严格依据上位法规定，借鉴参考其他城市好的做法并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对《规范》进行了修改，起草形成了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范（修改稿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的说明
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范（修改稿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共三十九条，主要围绕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“成立、职责、指导监管”三大核心环节，构建全流程的规范体系，推动业主自治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。
（一）关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
本部分对成立的启动条件、筹备组构成、委员候选人条件、会议召开形式、表决规则及备案要求等作出了细致规定。删除了筹备组中的业主代表的年龄要求及“按规定交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，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、水电公摊等费用”等条件。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在筹备组中的主导作用，规定筹备组组长由其代表担任。同时，细化了业主代表和委员候选人的资格条件，鼓励党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身份的业主参选。为推动成立，规范了电子投票和纸质投票相结合的灵活方式，并对分期开发项目的业主委员会组建给出了明确路径。
（二）关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
本部分重点界定了业主委员会的职责边界和行为规范。明确业主委员会是执行业主大会决定的执行机构，不得超越职权擅自决定应由业主大会决定的事项，不得以倾向性意见引导投票。为强化自我约束，规定了业主委员会发布信息须经半数以上委员签字同意，并对申请行政复议、诉讼等重大事项设置了严格的前置表决程序。同时，着眼于公共收益这一焦点问题，要求设立以业主委员会名义开立的公共收益专户，严格规范收支管理与公示，并明确委员的公益岗位性质，禁止其利用委员身份谋取私利。
（三）关于指导监管
本部分着力构建多层次、全方位的指导监管体系。压实属地责任，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在委员资格审核、业委会换届交接、公共收支审查等方面的监督职责。针对业委会缺位或到期未换届等特殊情况，创新设立了“临时物业管理委员会”代为履职的制度安排。在外部监督上，引入了居（村）民委员会的满意度测评、第三方审计机构介入检查等方式。在责任落实上，要求将该项工作纳入绩效考核，对县（市）区和乡镇（街道）两级政府进行考核，确保监管有力度、见实效。
三、起草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国务院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福州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》和建设部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。

